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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等學校國中部第 69屆暨高中部第 12屆     

校慶運動會競賽規程 

壹、 依    據：教育部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專科學校五年制前三年體育實施辦法 

貳、 宗    旨：為推行學校體育蔚為運動風氣，培養團隊合作精神，以達身心健全 

               文武合一之教育目標，特舉辦此活動。   

参、 主辦單位：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等學校。 

肆、 承辦單位：學務處。 

伍、 協辦單位：各處室、校友會、文教基金會、家長會。 

陸、 比賽日期： 

    (一) 預賽: 

          1. 國中：112年 10月 27日(星期五)第 5、6、7節。 

          2. 高中：112年 11月 03日(星期五)第 5、6、7節。 

    （二）決賽： 

           1. 112年 11月 10日(星期五)第 1、2、3、4節。 

           2. 112年 11月 11日（星期六）上午 10時至下午 14時 30分。 

柒、 競賽組別：高中男子組、高中女子組、國中男子組、國中女子組、體育班組。 

捌、 參加資格：以班級為單位，凡本校在學之各班師生均可參加。 

玖、 領隊暨裁判會議時間： 

     (一) 領隊會議時間：112年 11月 10日(星期五)；中午 12時 40分於校史室。 

     (二) 裁判會議時間：112年 10月 31日、11月 2日、11月 7日；中午 12時 

                        40分於校史室。 

拾、 參加辦法： 

    （一）報名日期： 

          1. 即日起至 112年 10月 20日(星期五)止。 

          2. 比賽採線上報名方式。(報名網址：http://3s.nchu.edu.tw/81，線上 

             報名教學會再集合體育股長統一說明)。  

  （二）線上完成報名作業後請自行列印報名表，並交付領隊簽章(領隊由該 

          班導師擔任，隊長由該班體育股長任之)， 

     (三) 填報參賽名單前先和體育老師及班導師確認報名學生之身體狀況是 

          否勝任該項目，報名截止後不受理更換名單。(如有特殊情況除外) 

http://3s.nchu.edu.tw/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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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 競賽項目： 

(一) 田徑： 

1. 比賽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及全國國民中學大隊接力錦標賽審定最新     

   規則辦理。 

2. 比賽項目： 

  (1)田賽：跳遠。 

  (2)徑賽：100M、200M、4*100M接力、800M(女)、1500M(男)。 

  (3)大隊接力 

高中組大隊接力棒次安排： 

⚫ 普通科  

1~8棒女生，9~16棒男生。 

⚫ 化工科 

1~5棒女生，6~16棒男生。 

⚫ 多媒體動畫科 

1~9棒女生，10~16棒男生。 

國中組大隊接力棒次安排： 

⚫ 國七組 

1~8棒女生，9~16棒男生。 

⚫ 國八組 

1~6棒女生，7~14棒男生。 

＊註：因八年級部分班級女生人數不足，故調整成女生6棒，男生8 

棒，總棒次共14棒。 

⚫ 國九組 

1~8棒女生，9~16棒男生。 

體育班組大隊接力棒次安排： 

⚫ 國七、國八組 

1~6棒女生，7~16棒男生。 

⚫ 國九組 

1~6棒女生，7~16棒男生。 

⚫ 高一組 

1~6棒女生，7~16棒男生。 

⚫ 高二組 

1~6棒女生，7~16棒男生。 

⚫ 高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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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棒女生，7~16棒男生。 

備註: 

1、  體育班組由國中部三班與高中部三班合併評比，個人田徑賽成績不與 

 普通班級合併計算。大隊接力如有人數不足時，女生可替代男生，但  

 男生不得替代女生。 

(二) 趣味競賽：兩人三腳 

1、 參加對象: 國七及高一年級學生，以班級為單位，每班12人參賽(男、 

女不拘)。 

2、 參賽人數：每班12人，2人一組，共6組。 

3、 比賽地點：本校操場中央。 

4、 比賽方法： 

(1) 選手於起點線前就位，自起點出發後於折返點折返，折返選手須完

全超過於終點線後，下一組方可出發(違規加10秒)。 

(2) 行進時若裁判認定有違規動作及行為時，則違規加10秒(例：影響其

他隊伍動線等)。 

(3) 最後一棒抵達終點停止計時，時間最少者優勝。 

(4) 起點至標誌物距離(折返點)為直線約20公尺。 

(5) 採計時決賽制。 

(三) 趣味競賽：草地狀元 

1、 參加對象: 國八及高二年級學生，以班級為單位，每班12人參賽(男、 

女不拘)。 

2、 參賽人數：每班12人 

3、 比賽地點：本校活動中心。 

4、 比賽方法： 

(1) 參賽班級按照棒次排列，聞哨音開始後，出發同學需手持掃把將地

面橄欖球推至前方10公尺折返點後折返。 

(2) 交接棒時必須人、球及掃把都過線後才能換手出發(違規加10秒)。 

(3) 最後一棒抵達終點停止計時，時間最少隊伍優勝。 

(4) 採計時決賽制。 

(四) 趣味競賽：毛毛蟲競賽 

1、 參加對象: 國九及高三年級學生，以班級為單位，每班12人參賽(男、 

女不拘)。 

2、 參賽人數：每班12人，6人一組，共2組。 

3、 比賽地點：本校操場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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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比賽方法： 

(1) 每隊每趟6名學生駕馭充氣毛毛蟲，聞哨音開始後，6人齊心合力 

向前出發。 

(2) 起點出發20公尺後需繞過折返點後往返，交棒下6位同學再次折返

賽道。 

(3) 毛毛蟲行進時如超出邊線影響他組比賽(違規加10秒)，第二組抵達

終點停止計時，時間最少隊伍優勝。 

(4) 採計時決賽制。 

拾貳、 競賽辦法： 

(一) 個人項目每人最多參加 2項，可以同時兼大隊接力與趣味競賽。 

⚫ 備註：大隊接力與趣味競賽屬於＜團體項目＞，其餘皆為＜個人項目＞。 

⚫ 舉例：小明參加趣味競賽與大隊接力，同時也報名了 4×100接力與跳遠。 

(二) 跳遠經預賽後取 8名；100M、200M、4*100M接力等項目經預賽後取 6名

於 112年 11月 10日(星期五)第 1、2、3、4節辦理決賽。(為有利於賽

程編排，將視需求於早自習辦理比賽) 。 

(三) 800公尺(女)、1500公尺(男)將拉出於 10/31、11/1、11/7、8，早自習

7:40分辦理決賽。 

(四) 趣味競賽及大隊接力，皆於校慶當日採計時決賽。  

(五) 比賽順序及道次由大會競賽組編排之。 

(六) 凡各種賽程項目時間衝突，不得請求變更或調整(田賽時間與徑賽項目衝

突者，徑賽不得請假，田賽項目可向負責該項目的老師請假，並於該項

目試跳結束前返回參賽，如全部田賽項目結束前，選手尚未向負責該項

目老師報到，則不得要求給予補跳，該選手則依棄權辦理)。 

 

拾參、 獎勵辦法： 

 (一) 個人項目： 

        1. 普通班級各年級男女分別取前六名給予獎勵；體育班組不分年級男女分 

           別取前三名給予獎勵。 

2. 普通班級一到三名頒發獎牌、四到六名頒發獎狀；體育班組第一名頒發

獎牌、二至三名頒發獎狀。 

     (二) 大隊接力： 

1. 高中普通科 

       各年級(高一/二/三)取前三名給予獎勵；一到三名頒發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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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高中部化工科/多媒體動畫科 

   不分年級(高一/二/三)取前三名給予獎勵；一到三名頒發錦旗。 

3. 國中部 

       各年級(國七/八/九)取前三名給予獎勵；一到三名頒發錦旗。 

4. 體育班組 

      不分年段(國七八/國九/高一/高二/高三)取第一名給予獎勵，頒發錦旗。 

     (三) 趣味競賽 

       國/高中全年級各取前三名給予獎勵；一到三名頒發錦旗。 

     (四) 競賽總錦標： 

1. 競賽總錦標計分如下所示： 

(1) 100 公尺、200 公尺、800 公尺(女)、1500 公尺(男)、4*100 公尺接

力及跳遠，各年級錄取六名；按 7、5、4、3、2、1 計分。  

(2) 大隊接力： 

I. 高中部普通科/多媒體動畫科各年級錄取六名，按 14、10、

8、6、4、2 計分。 

II. 高中部化工科不分年級錄取六名，按 14、10、8、6、4、2 計

分。 

III. 國中部各年級錄取六名，按 14、10、8、6、4、2 計分。 

            (3) 趣味競賽： 

               國、高中各年級錄取六名，按 14、10、8、6、4、2 計分。 

2. 成績計算方式以積分加總後，依分數高低排序，獎項名次如下所示：。  

(1) 高中部不分年級取前六名頒發錦旗給予獎勵，並由家長會致贈獎勵

金(第一名1500元、第二名1200元、第三名1000元、第四名800元、

第五名700元、第六名500元)。 

(2) 國中部不分年級取前六名頒發錦旗給予獎勵。並由家長會致贈獎勵

金(第一名1500元、第二名1200元、第三名1000元、第四名800元、

第五名700元、第六名500元)。  

     (五) 精神總錦標 

1. 參酌各班展現之運動精神及生活教育規劃評分內容為下列三項： 

(1) 競賽積分 20％：含個人競賽、大隊接力及趣味競賽之成績。 

(2) 環境整潔 40％：含休息區內、外及整潔區域之整潔。 

(3) 精神表現 40％：含休息區佈置、加油熱情度、班級秩序與禮節。 

2. 錄取名次： 

(1) 高中部不分年級取前六名頒發錦旗給予獎勵，並由家長會致贈獎勵

金(第一名1500元、第二名1200元、第三名1000元、第四名800元、

第五名700元、第六名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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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國中部不分年級取前六名頒發錦旗給予獎勵，並由家長會致贈獎勵

金(第一名1500元、第二名1200元、第三名1000元、第四名800元、

第五名700元、第六名500元)。 

(3) 若積分相同者，則以精神表現分數較優者取之，再相同者則依環境

整潔、競賽積分等順序比較之。 

拾肆、申訴 

(一) 有關比賽事項之爭議，應於該項目比賽結束30分鐘內，以書面提出申訴，不

得以口頭提出，未依規定時間內提出申訴者，不予受理。 

(二) 書面資料應由單位領隊(各班導師)向大會審判委員會正式提出，並繳交500

元保證金，如經審判委員會認為申訴理由未能成立時，得沒收保證金充作大

會獎費。 

(三) 比賽進行中領隊、指導及運動員不得當場直接質詢裁判及有不禮貌之行為，

如有爭議應由領隊(班導師)向大會審判委員提出書面申訴。 

拾伍、附則 

(一) 本次比賽採榮譽制，檢錄時不另外檢查學生證，若發現或經檢舉有冒名頂替

或不實參加比賽，一律取消該生所有參賽資格(包括已完成比賽之項目)。 

(二) 各項比賽開始點名後，未接受點名者一律以棄權論。 

(三) 100公尺、200公尺及4*100公尺接力全程分道跑，不可進入其他跑道，違規者

取消參賽資格。 

(四) 800公尺(女)、1500公尺(男)鳴槍後方可搶跑道。  

(五) 100公尺、200公尺、800公尺(女)、1500公尺(男)、4*100公尺接力及大隊接力、

趣味競賽一律穿平底運動鞋，不得穿釘鞋或已拆除釘子之釘鞋，違規者取消

參賽資格。 

(六) 大隊接力搶跑道規定，將調整由第3棒接棒後，即可開始搶跑道 

(七) 4*100公尺接力、大隊接力，選手交接棒時如超出接力區者，該隊成績加5秒。 

(八) 賽事期間於重點處(如起點、終點與接力區等)設置攝影機，協助記錄賽事過

程，以利協助爭議處判斷。 

拾陸、本規程經校長核可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臨時修訂並公佈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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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 動 員 須 知 
參賽運動員除遵守大會各項規則及辦法外，並應注意下列各項： 

一、 比賽前數天應稍作練習，以適應比賽情境，比賽前應確實做熱身操，以免

運動傷害發生。 

二、 比賽前身體不適，應多休息，勿逞強，比賽中或賽後若感覺身體不適，請

速至保健中心或就近向老師反應。 

三、 比賽當天身體不適或不適宜從事劇烈運動，請該名運動員(或該班體育股

長)至檢錄處辦理請假。勿隨意棄權比賽。 

四、 各項比賽時間在秩序冊內明確規定，若大會臨時變更提前或延後比賽時，

則以大會播報員口頭報告為準，運動員應隨時注意播報員有關比賽事項之

宣佈。 

五、 各項競賽於賽前20分鐘開始檢錄，同時由大會作『開始檢錄』之報告。徑

賽參賽選手於檢錄組點名後由檢錄組帶到比賽地點，不得零亂。田賽參賽

選手則在比賽場地點名參賽，凡逾時或經點名三次不到者作棄權論。 

六、 凡比賽完畢之運動員必須立即退出場外，不得在場內逗留，非參賽人員一

律禁止入場。 

七、 徑賽時無論距離長短，不得有人陪跑，違反該項規定取消該比賽選手之比

賽權和成績。 

八、 選手因故無法比賽，不可由他人頂替，違者取消資格，兩者並依校規處理。 

九、 選手應將號碼布別於胸前（若遺失可至體育組申請補發），無號碼布者，

禁止出場比賽（比賽當日則到檢錄處補發）。 

十、 比賽時應穿著運動服裝（班服或學校運動服），未穿著運動服者，禁止出

場比賽。 

十一、 接力賽(4×100m接力與大隊接力)全體隊員服裝須一致，不一致則取消全隊

資格。其中大隊接力將由學校提供號碼衣，以利接棒之識別。 

十二、 在比賽進行中發生之抗議，須於當時比賽結束後30分鐘內提出。 

十三、 參加競賽之運動員一律不得穿著釘鞋，以求公平。 

十四、 運動員應以真誠的努力，公正的參與比賽，發揮運動家精神。 

十五、 運動員應絕對服從裁判，如有爭議，以裁判長為最終判決，並遵守本需知

各項規定。 

 

 

 


